
“專題討論(二)”課程 上課以及評分方式

 未安排學者專家演講日期，由學生進行報告（研二學生開始），每人報告25分鐘
，提問與討論 5分鐘

 成績計算：書面報告50%，口頭報告50%    -基本分數

 出席狀況：基本分數80分，一次點名未到扣2分，發問1次加1分

 公告網頁： http://mail.tku.edu.tw/ggl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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